法商学院“柳柳学生奖助金”评选办法

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，南通鼎辉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威先生在我院设立“柳柳学生奖助金”。根据其个人意向和学校的有关规定，经协商，制定本办法。
1、 奖助资金来源
黄威先生向三江学院法商学院每年提供人民币2万元，5年合计人民币10万作为奖助金。
2、 奖助对象
法商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，重点资助通过贫困生认定的特困学生，或者家庭突遭重大变故的临时困难学生。
3、 奖助标准和名额
每年奖助10名学生，每人每年2000元。
4、 评选条件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关注集体，关心关爱他人，课余积极参加校院组织的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；
2.学习目标明确，态度端正，评选学年内无课程考试或考核不及格记录；
3.评选学年内未受过处分；
4.通过贫困生认定（不含家庭突遭重大变故的临时困难学生）。
5、 申请时间及评选程序
1.“柳柳学生奖助金”评选工作在每学年的第二学期进行，公布评选条件，接受学生申报；
2.学生本人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法商学院“柳柳学生奖助金”申请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，辅导员初审后，连同学生成绩单一并提交给学院资助工作负责人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在广泛征求同学及有关教师意见后，根据评选条件评选，评选结果向本院同学公示；
4.公示无异议后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将审核材料提交捐赠人，捐赠人评定后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确认通过。
6、 奖助学金的发放
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按照奖助名单办理一次性发放手续。
7、 学院评审小组
为公平公正做好该项奖助学金的评审及管理工作，学院设立评审小组负责此项工作。
评审小组组长：刘万美
      副组长：李益平、陈荣桂
      成  员：黄春兰、徐治然、相关辅导员代表
8、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，由法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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